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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给出的规定编制。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附录 F 和附录 G 都是规范性附录。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权，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权的鉴别。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小儿脑性瘫痪康复专业委员会、佳木斯大学康复医学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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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服务 

Rehabilitation for children with Cerebral paralysi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脑性瘫痪儿童康复的定义、服务原则、服务资源、服务要求、信息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提供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服务的相关机构和服务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

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432  康复辅助器具  分类和术语 

DSM-5《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建标175-2016 幼儿园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16432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脑性瘫痪  cerebral palsy  

脑性瘫痪是一组持续存在的中枢性运动和姿势发育障碍、活动受限症候群，这种症候群是由于发育中的

胎儿或婴幼儿脑部非进行性损伤所致。脑性瘫痪的运动障碍常伴有感觉、知觉、认知、交流和行为障碍，以

及癫痫和继发性肌肉、骨骼问题。 

3.2 

康复服务 rehabilitation service 

康复服务是在政府支持下，通过相关部门密切合作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针对残疾

人的基本康复需求而提供的经济有效、及时方便的综合性服务，包括对脑瘫儿童进行详细康复评估、系统的

康复治疗、适当的社区和家庭康复指导、必要的辅助器具、手术、药物治疗等，旨在帮助广大残疾人改善参

与社会生活的自身条件，实现全面康复的目标。 

3.3  

早期干预 early intervention 

婴儿出生后应定期进行体检，一旦发现儿童存在运动发育落后、姿势异常、肌张力异常、反射异常或运

动模式异常等表现，即应进行干预。早期开展干预是取得最佳康复效果的关键，可在医生和治疗师指导下在

社区或家庭开展，也可选择在儿童康复机构进行。 

3.4 

康复评估 rehabilitation assessment 

康复评估是在临床检查的基础上，对病伤残者的功能状况及其水平进行客观、定性或定量的描述，并对

结果作出合理解释的过程，又称为功能评定。 

3.5  

专业人员 professional 

指专门从事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服务的人员，包括：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心理咨询师、护士、社会工

作者等。 

3.6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14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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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FCS系统 gross motor func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GMFCS 

康复评定的一个项目，用于评定脑性瘫痪儿童粗大运动功能发育障碍程度。GMFCS 是根据脑性瘫痪儿

童运动功能受限随年龄变化的规律所设计的一套分级系统，能客观地反映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发育情况。 

3.7  

GMFM量表 gross motor function measure scales 

康复评定的一个项目，用于评定脑瘫儿童粗大运动状况随着时间或干预而出现的运动功能的改变，是公

认的、使用最广泛的评定脑瘫儿童粗大运动功能的量表。 

3.8 

Peabody运动发育评定量表（PDMS）Peabody developmental motor scales，PDMS 

主要用于评定 6～72 个月的儿童运动发育水平，分 PDMS 粗大运动部分和 PDMS 精细运动两个部分。

PDMS 精细运动部分同时可以用于评定相对于同龄正常儿童的运动技能水平，可对运动技能同时进行定量和

定性分析以及评定不同干预措施对运动技能发育的影响。 

3.8 

脑瘫儿童手功能分级系统  manual ability classification system，MACS 

是针对 4-18 岁脑性瘫痪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双手操作物品的能力进行分级的系统。 

3.9 

精细运动分级  bimanual fine motor function，BFMF 

用于各年龄段的脑性瘫痪儿童精细运动功能的评估，可以同时判断单手和双手的功能，特别是单手功能

评定。 

3.10 

精细运动功能评定量表 fine motor function measure scale，FMFM 

用于判断脑性瘫痪儿童精细运动功能随月龄增长而出现的变化情况，判断脑性瘫痪儿童精细运动功能障

碍,区分不同类型脑性瘫痪儿童精细运动功能的差别。 

3.11  

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  functional independence measure，WeeFIM 

适用于 6个月-7岁正常儿童，以及 6个月-21岁的功能障碍或发育落后儿童的康复评定。包括运动功能

与认知功能两个区域，共计 18 个项目。运动功能部分包括自理、括约肌控制、移动、行动等 13 个测试项

目，认知功能部分包括交流、社会认知等 5个测试项目。 

3.12 

运动疗法 physical therapy,PT 

是通过手法操作、医疗体操以及器械锻炼等，采用主动（为主）和/或被动运动的方式达到改善或代偿

躯体或脏器功能的康复治疗方法。是脑性瘫痪儿童改善机体功能障碍、矫正姿势异常的主要方法，包括头部

控制训练、翻身训练、独坐训练、爬行训练、膝立位训练、从坐位到站位的转换训练、独站训练、下肢肌力

提高训练、行走训练、异常姿势控制的训练、核心稳定性训练等。 

3.12  

作业疗法 occupational therapy,OT 

是应用有目的、有选择的作业活动，对由于身体上、精神上、发育上有功能障碍或残疾，以致不同程度

地丧失生活自理和劳动能力的患者，进行评价、治疗和训练的过程。 

3.13  

语言疗法   speech and language therapy,ST 

是指通过各种手段对言语有障碍的脑性瘫痪儿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其目的是改善交流功能，使患儿获

得最大的沟通与交流能力。 

3.14  

生活自理训练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therapy 

通过日常生活活动训练和使用辅助器具，提高穿衣、进食、洗浴、如厕等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康复训练。 

3.15  

手术 surgery 

通过手术改善运动系统的结构从而缓解肌肉痉挛，平衡肌力，矫正畸形，调整肢体负重力线，改善运动

功能，是脑性瘫痪康复治疗中一种重要辅助治疗手段。脑性瘫痪常用的矫形手术包括脊神经后根切断术、肌

腱延长、肌腱转移、旋转截骨术等， 

3.16  



T / CARD ××-×××× 

 4 

药物治疗 medicine therapy 

针对脑性瘫痪儿童的伴随症状和合并症，在脑性瘫痪儿童康复过程中的一种辅助治疗手段，包括肉毒杆

菌毒素 A、氯苯氨丁酸等以缓解局灶性和全面性的痉挛药物为主。 

4 康复原则 

4.1 医学康复为基础的原则 

4.1.1 脑性瘫痪儿童在进行康复训练、手术或实施教育康复前，都应由具备医疗资质的专业康复团队进行康

复评估、制定康复方案并提供训练指导。 

4.1.2 选择的康复手段应以循证医学为原则，保证康复质量与效果，防止儿童受到二次伤害。 

4.2 尽早干预原则 

早期开展干预是取得最佳康复效果的关键，可在医生和治疗师指导下在社区或家庭开展，也可选择在儿

童康复机构进行。 

4.3 科学干预原则 

4.3.1 根据《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ICF）模式，在进行康复评定时，应充分考虑脑性瘫痪儿童的身

体结构与功能、活动、参与、以及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四个维度。 

4.3.2 从四个维度出发，基于循证医学，为患儿选择最有效的康复治疗技术和制定最优康复方案，优先选择

经过大样本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系统性评价或荟萃分析的康复治疗技术。 

4.3.3  在脑性瘫痪康复的不同阶段实施不同康复措施时，要坚持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和整体发展为目的，

把障碍视为儿童整体发展的一部分，指导儿童和家长掌握多种技能，发挥自身潜能，通过个体和环境因素的

改变，降低障碍影响，最大程度实现自理自立。 

4.4 个性化干预原则 

4.4.1应针对脑性瘫痪儿童制定个体化康复方案，充分考虑不同类型或阶段的脑性瘫痪儿童的不同因素和身

体条件。 

4.4.2针对 GMFCSⅠ级脑性瘫痪儿童的康复目标应是运动功能、日常生活能力等接近同龄儿童，针对 GMFCS

Ⅴ级的患儿则应减少继发性损伤和尽可能改善其社会参与能力等。 

4.5 综合干预原则 

4.5.1 干预应以脑性瘫痪儿童为中心，组织各相关科室医生、治疗师、护士、教师等共同制订全面系统的康

复训练计划，其中应包括相互配合的综合性康复措施，以促进患儿身心全面康复。 

4.5.2 小儿脑性瘫痪康复治疗复杂、见效慢、时间长，应综合、协调地应用各种治疗方法和技术，促进脑性

瘫痪儿童运动、语言和智力等功能达到最佳功能状态。 

4.5.3 应根据脑性瘫痪儿童障碍情况和发育年龄，综合运用和有效衔接医疗康复、教育康复、康复工程和社

会适应等各项措施。 

5 服务要求 

5.1 服务流程 

5.1.1 每个接受康复干预的脑性瘫痪儿童进入专业机构后，应遵循图 1所示流程开展康复服务。 

5.1.2 各项流程服务内容应按 5.2 服务内容开展，并参照附录填写各阶段相应记录。 

5.2 服务要求 

5.2.1诊断 

5.2.1.1 脑性瘫痪的确诊应由医疗机构内具有医疗资质的康复医师开具相关诊断证明。 

5.2.1.2 在康复机构治疗过程中出现继发性癫痫和肌肉、骨骼问题时要及时由医师给出相应的处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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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家长及其监护人在发现儿童出现疑似症状后（任何年龄阶段运动障碍、伴或不伴有感知觉和智力缺

陷者，提示有发育偏异的可能），应及时到具备条件的医疗机构就诊。 

5.2.2  建立服务档案 

应为每名脑性瘫痪儿童建立独立完备的康复档案，以纸质形式备案。有条件的机构应建立电子档案并收入

影像资料。档案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儿童基本信息登记表。 

b) 医学诊断证明。 

c) 评估记录：应将脑性瘫痪儿童全部的评估资料进行整理，并对每项评估结果进行分析，记录并存档。 

d) 康复计划：涉及粗大运动、精细运动、感知、认知、生活自理、语言等基础领域，有完整合理的长

短期目标及相应的计划时间表、训练项目等，至少每三个月修订一次并记录。 

e) 康复干预记录：内容包括具体干预项目及内容、采用的干预技术、辅助情况、儿童完成情况等。 

f）阶段性总结：完成 3—6 个月的康复干预后，对其进行综合评定，对比分析干预效果，书写阶段性

总结，给出下一步康复意见。 

g）家长满意度调查。 

 

 

 

 

 

 

 

 

 

 

 

 

 

 

 

 

 

 

 

 

 

 

 

 

 

 

图 1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服务流程 

 

具有医疗资质的机构 

（确定诊断） 

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机构 

（包括医疗康复机构、康复服务中心、社区

康复等各类具有脑性瘫痪儿童康复资质的

机构） 

进行发育和专项评估 

（Gesell、GMFCS、GMFM、ADL 等） 

根据评估结果制定针对性 

实施康复干预计划（选择干预内容、

形式、方法及家长培训） 

幼儿园或

学校融合

教育 

特殊教育

机构（功能

低学龄儿） 

家庭康复

（阶段性） 

康复效果及发育再评估 

定期随访、指导 

康复计划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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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康复评估 

康复治疗计划制定前应由具有接受过培训、掌握康复评定相关知识的康复人员对脑性瘫痪儿童进行反

射、肌力、肌张力、智力水平等评定外，还应当进行以下评估： 

a)发育评估 

目的是明确儿童实际发育水平及存在的问题，为康复干预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依据。 

常用的评估工具有 Gesell 发育量表和正常儿童发育里程碑和全身运动评估（GMs），也可选择贝利婴

幼儿发育量表等评估工具。 

Gesell 发育量表是公认的儿童发育水平评估工具，适用于 0～6 岁儿童，包括应物能、运动能、言语能

和应人能四大行为领域。 

b)专项评估 

脑性瘫痪儿童由于临床分型、发育状况、学习能力及随着年龄的增加导致运动障碍程度不同，为全面了

解脑性瘫痪儿童的病情，为设计合理的康复治疗方案、判定康复治疗效果提供依据，应根据脑性瘫痪儿童的

具体情况选择性的开展以下专项评估： 

——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包括粗大运动功能分级系统（GMFCS）、粗大运动功能评定量表(GMFM)、

peabody 运动发育评定量表粗大运动部分； 

——精细运动功能评定量表，包括脑性瘫痪儿童手功能分级系统（MACS）、精细运动功能分级(BFMF)、

精细运动功能评定量表（FMFM）peabody运动发育评定量表精细运动部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估，可采用《儿童功能独立性评定量表》（Wee function independent 

measurement, WeeFIM）。 

c)康复效果评估 

以上专项评估工具可以作为效果评估工具，同时还可应用 Gesell 发育量表及发育里程碑评估脑性瘫痪儿

童康复效果。 

5.2.4 制定康复计划 

鉴于脑性瘫痪儿童功能障碍程度差异比较大，在选择物理治疗技术时，需紧密结合脑性瘫痪儿童年龄、

GMFCS分级、治疗证据和家庭需求等，制订科学合理的康复计划、目标和治疗方案。 

实施康复计划要根据不同年龄段脑性瘫痪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其运动功能、障碍程度及环境

状况亦不尽相同，具体康复计划的实施依据 5.2.5条康复干预内容。 

5.2.5 康复干预内容 

5.2.5.1 干预形式与方法 

脑性瘫痪康复的服务涉及多学科、多部门的合作，应以机构康复—社区康复—家庭康复为主要康复途径，

将教育康复及家长培训融入其中，同时针对从儿童期转向成年期后回归社会的需求增加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

内容。 

国内外较公认和常用的康复干预方法包括：运动疗法、作业治疗、辅助器具适配、言语治疗、康复教育、

传统医学康复方法、引导式教育、物理因子治疗、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护理与管理等。 

5.2.5.2 按年龄段划分干预 

—— 0-3岁脑性瘫痪儿童康复干预内容 

该阶段脑性瘫痪儿童的主要生活环境是家庭，且依靠他人照顾，康复目标应是通过综合性的干预，促进

患儿获得移动、操作物品、与人交流、游戏、探索等方面的经验，康复干预应包括以下内容： 

a）运动治疗：进行与 GMFCS 分级和年龄相适应的功能性活动训练，如抬头、翻身、独坐、爬行、独

站、步行等。注意活动时应保持躯干、肢体的良好对线； 

b）作业治疗：根据不同的 MACS 分级和脑性瘫痪分型，进行与年龄相适应的上肢和手的功能性活动；

认知训练；游戏技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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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言语治疗：促进与年龄相适应的交流能力发育；吞咽治疗等； 

d）家庭指导：包括脑性瘫痪相关知识的普及；日常照料的注意事项，如抑制异常姿势、喂养指导等；

医院或机构治疗的延续； 

e）物理因子治疗； 

f）辅助器具适配：选择适配矫形器和姿势保持、站立、助行类辅助器具； 

g）其他：用药（肉毒素）和手术的建议、传统康复治疗等。 

 —— 3-6岁脑性瘫痪儿童康复干预 

该阶段开始从需要辅助过渡到独立阶段，生活环境也从家庭扩大至幼儿园和社区，开始参与集体活动，

康复目标应继续促进运动、认知、沟通等各个方面的功能以适应更具挑战性的环境，并预防或减少继发性损

伤，为进入学龄期做准备,康复干预应包括以下内容： 

a）运动治疗：进行与 GMFCS 分级和年龄相适应的功能性活动训练，如独走、上下斜坡/楼梯、 跑跳

等；痉挛管理；肌肉力量与耐力训练等； 

b）作业治疗：限制-诱导疗法；根据不同的 MACS 分级和脑瘫分型，进行与年龄相适应的上肢和手的

功能性活动；认知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训练，如穿衣、洗漱、如厕等；学习技能及与学习相关的活动，如阅

读、写、画等； 

c）言语治疗：进行与年龄相适应的语言理解与表达训练；构音障碍治疗等； 

d）家庭指导：包括医院或机构治疗的延续、环境改造、关注患儿心理问题等； 

e）物理因子治疗； 

f）辅助器具适配：选择适配姿势保持、移动助行、沟通交流等辅助器具和学习使用电脑的辅助装置； 

g）环境改造； 

h）其他：用药（肉毒素）和手术的建议；传统康复治疗等。 

—— 6-12岁脑性瘫痪儿童康复干预 

该阶段应更注重其自我照顾能力、社会生活的参与和心理健康等，康复目标应为促进自我照顾能力和丰

富社会生活，提高独立性，促进身心健康，康复干预应包括以下内容： 

a）运动治疗：根据 GMFCS 分级，进行不同难度的体育活动的适应性训练；痉挛管理；肌肉力量与耐

力训练等； 

b）作业治疗：限制-诱导疗法；上肢和手的功能性活动；认知训练；日常生活活动训练，如清洁、购物

等；学习技能及与学习相关的活动；发展特长等； 

c）言语治疗：语言理解与表达训练；构音障碍治疗等； 

d）家庭指导：包括医院或机构治疗的延续、环境改造、关注脑性瘫痪儿童心理问题等； 

e）物理因子治疗； 

f）辅助器具适配：选择适配移动助行、学习交流类辅助器具； 

g）环境改造：选择合适的学校，并与学校沟通可行性的改造； 

h）心理治疗； 

i）其他：用药（肉毒素）和手术的建议；传统康复治疗等。 

6  康复质量控制 

6.1 为保证康复效果和质量，机构应当建立康复质量控制体系。 

6.2 设立康复质量评估体系，对机构场所硬件、教学任务完成情况和专业人员水平进行评估。 

6.3 根据自身条件，康复机构可参加由省市残联举办的康复资助定点机构评级活动。 

6.4 制定专业人员培训计划并实施，保障入职和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6.5 建立服务反馈机制，定期收集家长意见，康复服务质量反馈应包括以下内容： 

a）康复评估率； 

b）康复档案建立率； 

c）康复档案和康复记录书写合格率； 

d）根据治疗前中后的评估记录得出各项康复治疗有效率； 

e）通过家长调查问卷得出康复训练效果满意率； 

f）家长对服务工作的满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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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三年重大责任事故发生率； 

h）专业人员年度出勤率； 

i）康复设备、器材完好率； 

j）离开机构后，两年内与肢残儿童的联系率。 

7  康复支持条件 

7.1 基本条件 

7.1.1 康复机构的康复服务场所须符合国家相关安全规定、相关消防及无障碍要求。 

7.1.2 基本干预场所使用面积应在 300 ㎡以上，600 ㎡以上较为合适。 

7.1.3 应具有康复服务功能室，至少包括以下： 

a) 康复评估室（10 ㎡）； 

b) 运动治疗区（60 ㎡）； 

c) 作业治疗区（30 ㎡）； 

d) 言语治疗室（15 ㎡）； 

e) 感觉统合训练室（60 ㎡）； 

f) 引导式教育教室（60 ㎡）； 

g) 咨询室（15 ㎡）、教具； 

h) 图书档案室（15 ㎡）； 

i) 音乐游戏活动室（20 ㎡）； 

j) 认知训练室（15 ㎡）。 

7.1.4 根据需求和条件可增设：多感官室、中医传统治疗室、康复工程室、培训室（可兼家长学校）、保健

室等。 

7.1.5 可开展家长资源室、儿童卧室、保健室、盥洗室、儿童卫生间（根据脑性瘫痪儿童功能需要设置，不

小于 30 ㎡）、厨房、餐厅和儿童室外游戏活动场地等，可根据实际情况交叉使用。 

7.2 人员组成 

7.2.1 康复机构的人员组成应包括业务管理人员和专业康复团队。 

7.2.2 业务管理人员应有一定的业务管理和协调能力，经过业务管理专项培训，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

医学类为主或教育类专业。  

7.2.3 专业康复团队包括脑性瘫痪儿童康复干预业务主管、儿童康复医师、儿童康复治疗师，根据机构情况

可以增加教师、心理咨询师、护士、社会工作者等，并应分别具备以下要求： 

a) 康复干预业务主管：需具有医疗、教育或心理中级以上职称，专科以上学历，专业背景为康复治疗

学、特殊教育或学前教育等相关专业。能够协调各团队成员的分工协作，组织完成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教育计

划的设计与实施，可开展专业的业务培训工作及相应的业务考核工作。 

b) 儿童康复医师：应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可独立完成相关诊疗康复工作，熟悉及能够使用常用评定

量表。 

c) 儿童康复治疗师：应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具有康复、医疗、教育、心理或护理等专业背景，且应具

备省级以上脑性瘫痪从业人员上岗资格。 

d) 教师：应具有专科以上学历，具有教育类或康复专业，取得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师资格，或取得

省残疾人康复协会颁发的脑性瘫痪儿童康复教育教师资格。 

e) 保育员：应具有初中以上学历，取得了主管部门认可的保育员资格执业证书或幼儿保育职业培训结

业证书、健康合格证；具备基本的脑性瘫痪儿童康复相关知识能力。与脑性瘫痪儿童比例不大于 1:10配备。 

7.3 康复与教育的衔接 

7.3.1 脑性瘫痪儿童需要科学的康复干预，需要康复环境支持，康复干预效果越好，接受教育的障碍就越小。 

7.3.2 康复机构与开展康复教育的学校应根据脑瘫儿童的特殊需求有针对性地及时开展特殊教育、学前教育

及小学教育，为脑性瘫痪儿童能够接受适龄、适当教育创造条件，实现脑性瘫痪儿童的全面康复。 

7.4 家庭培训与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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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康复机构应尽早为家长开展脑瘫早期干预培训，内容包括:患儿环境、精神、睡眠、饮食的合理调整，

日常生活的管理及抱姿、携带、移动方式，制作和选择简易的防护用具及辅助器具以及如何配合康复治疗师

巩固康复治疗效果. 

7.4.2 调整脑性瘫痪儿童及家长的心理状况，尽快让家长成为脑瘫儿童合格的“贴身干预师”。 

7.4.3 要让家长明确如何为儿童选择合适、正规、可信赖的康复机构。 

7.5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包括康复机构提供的支持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法律法规政策的和多种渠道经费方面的支持。 

7.5.1  康复机构提供的支持 

与具备开展融合教育的学校（根据儿童程度选择全融合和半融合）和脑性瘫痪儿童生活的社区建立联系，

为脑性瘫痪儿童、家长和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双向指导与服务，具体内容参考如下： 

a）选派专业人员入园入校及深入社区进行指导； 

b）培训儿童授课教师掌握与脑瘫相关的必要知识； 

c）向学生、家长及社区公众宣传脑瘫康复基本知识； 

d）为脑性瘫痪儿童做好转介前的评估，指导相关机构及密切接触者了解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 

e）持续定期开展追踪指导。  

7.5.2  其他机构提供的支持 

医疗机构：很多脑性瘫痪儿童伴有癫痫、胃肠道问题、情绪障碍、抽动症等并发症，医疗机构与康复机

构要紧密联系，建立密切的双向转介机制，发现问题及时相互转介。 

社会组织：包括慈善机构、基金会、民间组织等，这些组织可以为脑性瘫痪儿童和家庭提供资助，善于

了解和搜集相关的信息资源。 

    政府相关部门：包括教育、民政、残联等相关机构，经过评估，为脑性瘫痪儿童和家庭解决教育、康复

治疗、托管、职业培训等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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